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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教育改革日益深入的当今教育实践中教师权益会受到一些侵犯, 而现行教育法律法规对教师权益

的救济途径过少, 缺乏有效的救济。为了保障教师合法权益免受侵害, 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完善教育法律法规: 把司

法救济作为教师法律救济的主要渠道; 确立教师仲裁制度; 加强对教师权益的程序法保护等。

关键词: 教师权益;法律救济; 法律制度

收稿日期: 2005 ) 07) 04

作者简介: 梁明伟( 1974) ) ) ) ,男, 山东费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

政策与法律研究。

一、教师权益的法律救济:概念分析

/救济0一词在日常用语中表示的是用金钱或物资
帮助生活困难的人。而法律救济是指当相对人的权益

受到侵害时,相对人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和途径使受损

害的权益得到法律上的补偿。教师权益的法律救济是

指当教育行政主体或其他的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在管

理过程中侵犯了教师权益时, 教师可以通过申诉、行政

复议、行政诉讼或调节的方式获得法律上的补偿。

二、教师权益的法律救济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日趋成熟与完善, 学校要通过

构建新的教师管理模式来适应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

因此,教师管理应当既要遵循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

要学习和借鉴国外市场经济国家学校师资管理的成功

经验,在吸收与借鉴的基础上构建新型的教师管理模

式。在当前的教育活动中存在着不少的权力纠纷或权

利冲突,特别是在我国在教育领域的改革如火如荼的

背景下更是如此。法律救济以相对人的权利受到侵害

为前提,学校、教育行政主体或其他的国家行政机关在

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对少数或个别教师的权益造

成侵害。当教师的法定权益受到侵害时, 教师可以通

过法定的方式和途径, 请求主管机关以强制性的救济

方式来帮助自己恢复并实现权利。

(一)通过法律救济教师可以保护自己在教育活动

中的合法权利

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要求教师具有法律保护意

识,以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教师的权益被侵害的现

象。无救济则无权利,教师应该具有法律保护意识,运

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教师和学校及教育行

政机关之间存在着管理和被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 学

校或国家行政机关掌握并行使着行政性的权力,在这

种行政法律关系中学校或国家行政机关以管理者的身

份处于较为优越的位置, 当其活动涉及到教师的人身

权、财产权时,在教育过程中违法或不当行为必将给教

师的合法权益带来一定的损失。教师虽然享有一定的

权利,但是教师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不像行政机关或

其他国家机关具有强制支配力, 他们的权利不能直接

制止某种侵害行为的发生,更无权采取任何强制他人

的措施,这就需要通过法律途径来处理因教育行政机

关或学校与教师的不对等性的关系带来的冲突与纠

纷。

(二)完善教师法律救济制度有利于推进教育法制

建设和维护教育法律权威

随着教育法律体系的完善, 我国开始进入依法治

教阶段。在教育法制建设中, 通过建立立法救济制度,

加强各级权力机关对教育法实施的监督。同时通过建

立和健全有关教师的调解和申诉制度, 以及运用行政

复议、行政诉讼等多种法律救济手段,及时妥善的处理

日益增多的教育法律纠纷,是促进教育法制建设的主

要方面。通过教育法律救济来教育法律的尊严。教育

法律的权威行使教育法制化、规范化的基本要求。法

律的权威的维系不是靠强力威胁来实施, 民众的人同

时维护教育法律权威的关键之所在。取得民众的认同

的渠道在于公正的执法和司法。教育行政机关及其授

权组织的学校在行整个管理过程中的公正行使维护教

育法律权威性的根本。因此, 通过法律救济, 对教育行

政部门以及学校和其他国家机关的违法行政或管理的

矫正,对教师进行法律上的救济,这也是维护教育法律

权威性的需要。

(三)现行教育法规在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方面力

度不够

在我国的教育法规对教师的法律救济规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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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在5教师法6中只是规定了教师的申诉权利, 不能

充分行使保障教师权益的作用。从5行政复议法6和
5教育法6以及5教师法6的规定可以看出, 在我国教育

管理实践中,学校对于教师的行政处分等内部人事处

理决定,教师只能依法通过申诉来获得救济, 而无法通

过行政复议的途径获取救济。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与

教育的飞速发展,现行教育法规中的有些规定已经不

适合现实教育发展的需要。因此, 需要结合具体情况,

对现行教育法规进行一些修订以更好地服务于教师与

教育实践。

三、现行教育法律法规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教师雇佣权的法律保障分为实体保障和程序保

障。实体保障指各国以不同的法律形式明确规定教师

的身份、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程序保障又分为事前

保障和事后保障。事前程序保障指对教师做出惩戒和

处分之前要遵循严格的程序,依照法律规定的惩戒种

类和条件实施。事后程序保障是教师获得各种救济的

权利的程序,国外英、法、德、日、美等国都有明确的教

师申诉、复审、纠正、补偿和定期撤销处分的法律救济

制度。
¹
相比之下,我国教育法律法规中对教师权益的

保障比较缺乏, 出现一些法制不健全,程序不严格, 执

法不严等问题。

我国5教师法6第三十九条规定: 教师对学校或者

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或者对学校或者其

他教育机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 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

提出申诉,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诉的三十日内,

作出处理。教师认为当地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侵犯

其根据本法规定享有的权利的, 可以向同级人民政府

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申诉, 同级人民政

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作出处理。从我

国5教师法6规定来看,教师权益救济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救济途径单一, 时限没有具体规定

教育中的法律救济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的。

一是诉讼方式。凡是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符合

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可

以通过诉讼渠道来取得司法救济。二是行政方式。我

国有关法律规定了行政申诉、行政复议和行政赔偿等

形式的行政救济方式。行政申诉包括教师的申诉、行

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律救济方式。三是仲裁和调解

等其他方式。主要指通过教育组织内部组织或机构以

及其他民间渠道来实施法律救济。例如我国的仲裁制

度、调解制度等也是法律救济的重要渠道。

现行5教师法6中只是规定了教师的申诉权利。教
师申诉制度是指教师对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及有关政

府部门作出的处理不服, 或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向

有关教育行政部门或有关的其他政府部门提出要求作

出重新处理的制度。
º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教师申诉制

度大体包括两类:即诉讼性质的申诉制度和非诉讼性

质的申诉制度。诉讼性质的申诉制度有包括刑事诉讼

中的申诉、民事诉讼中的申诉和行政诉讼中的申诉。

第一,当教师的权益受到侵犯时,法律救济途径单

一。现行5教师法6中只是规定了教师具有申诉的权
利,对其他救济途径没有提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

师权益的法律救济。从当前的教育实践中应该扩大教

师救济的范围, 以更有效的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

第二,在教师申诉时限方面, 现行5教师法6中规
定: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或者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 可

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接

到申诉的三十日内, 作出处理。

此外, 教育对于当地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提出

的申诉,我国现行5教师法6等法律中没有作出明确的
规定。如果行政主管部门故意拖延或不履行职责, 这

与行政救济的目的相违背。应当有一个合理的期限作

为行政主体履行法定职责的参考期限。

(二)没有独立的教育申诉机构和人员

依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当教师的权利受到学校侵

害时, 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一般将/有关部门0
理解为学校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但是, 在教育法律

法规方面没有明确规定处理教师申诉的专门机构, 这

样在现实中可能以教育申诉机构的不明确而导致如教

育行政部门各机构互相推诿, 难以解决实际问题。另

外,我国的很多教育行政部门尚没有建立独立的教育

申诉机构和配备专门的人员,这不利于对教育申诉的

及时受理和裁决,不利于保护教师和受教育者的合法

权益。

(三)校内申诉不够规范

教师对学校的处分不服或认为学校侵犯了自己的

合法权益时,校内申诉是最经济便利的方式。1995年

原国家教委5关于实施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4若干
问题的意见6中指出: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按照5教育
法6和5教师法6的规定,建立和健全教师、受教育者的

行政申诉制度。,,各级各类学校还应建立和健全校
内的申诉制度, 维护教师、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0但是
当前我国很多学校都没有正规的校内救济渠道;有的

学校即使有,也往往是由某些校领导单方面决定, 缺乏

教师及其权力相对人的代表参与, 并且处理程序不规

范或根本没有。应当对校内申诉这一种救济途径进行

完善,让学校本身成为受理教育申诉的初级机构, 这也

符合经济和效率的原则。

(五)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可以受理的范围问题

对于内部人事处理是否可以申请复议问题, 5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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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议法6没有规定复议权,只是规定了对人事处理决定

的申诉救济途径,在关系教师的切身利益时, 应该根据

相关的法律法规提出行政复议。

教师聘任制是教师法规定的我国教师任用的法律

制度。国家教委文件规定,申诉当事人对申诉处理不

服的,其申诉内容涉及人身权、财产权及其它属于行政

诉讼受案范围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在5行
政诉讼法6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教师聘用申诉的处理是
否可以提起诉讼。对教师聘用而引起的争议应当以申

诉为主要途径, 但人民法院应该加强对申诉的程序审

查,从而加强对处理教育申诉机构的监督。对教师申

诉的处理在一般情况下不宜从实体上进行审查,以免

侵犯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四、关于完善教师权益救济机制的思考

随着我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教育的发展,我国5教
师法6中有关教师权益救济的有些内容已经不适应社
会和教育发展的需要。应做一些修正和完善。

(一)将司法救济作为教师权益法律救济的主渠道

根据5教育法6和5教师法6的规定, 有关教师法律

救济的一些问题大多应该属于司法救济的范畴。司法

审查的作用就是以法律制约政府行为, 从而使个人权

利免受政府机构的非法侵犯。伴随我国的法制进程,

学校行使权力时司法审查可以作为的一种重要的外部

监督,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学校内部行政权

力的司法审查, 不仅在其实际应用时可以保障教师及

其他权力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必然监督学校管理

人员行使行政权力, 从而使他们产生一种心理压力,促

使他们在行使权力时更加谨慎, 自觉地按照法律法规

的要求办事。

(二)确立教师仲裁制度

仲裁, 从理论上讲意味着各方当事人自愿将他们

之间发生的争议提交给各方所同意的第三方裁判, 以

求争议的最终解决。仲裁作为解决民商纠纷的一种方

式,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在教师救济

途径中可以采用仲裁制度的做法, 建立教师仲裁制度。

当前需确立平等、自愿、自由的教师仲裁制度,并赋予

其完备的法律形式。教师在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

关系时,可以运用仲裁的方式加以解决。

(三)改进教师行政救济制度, 加强教师权益的程

序法保护

教师行政救济制度包括教师申诉制度、教师行政

复议制度、教师行政诉讼制度。由于现行教师行政救

济制度存在许多不足, 法律应尽快明确教育行政复议

制度, 并将教师行为程序明确规定在诉讼法中。只有

这样才能使学校在作出对教师有影响的重大决定时,

既受法律基本原则和法律程序的规范, 也受上级主管

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和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约束, 才

能防止学校随意侵犯教师的基本权利。

首先,应进一步完善学校教师申诉机制。教师法

第 39条明确规定了教师申诉制度,由于在具体制度方

面缺乏进一步的规定, 导致现实中教师和学校的大量

纠纷难以得到及时、公正地处理,教师的合法权益无法

得到保障。学校教师申诉机制是完善教师救济途径一

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应该完善校内申诉制度, 可以考虑

设立专门的教师申诉评议委员会。教师对教育主管行

政机关或学校对于个人的处理不当而导致其权益受到

损害的,可以向各级教师申诉评议委员会提出申诉。

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处理的效率而且可以从专业方

面提供比较方便和经济的支持。

其次,应扩大行政复议范围,在教育领域引入行政

复议制度。目前,我国教育领域的有关法律规范都没

有对行政复议制度作出明确规定, 这样既不利于理顺

教师与学校的关系,也不利于教师的权益保障。教育

领域内对于教师权益的救济应该合理引入行政复议制

度,为教师提供进一步寻求权利救济的渠道。因此,可

以根据纠纷的性质, 通过法律规范确立相应的行政复

议制度,以确保教师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得到比

较充分的救济。

第三,应有限度地引入行政诉讼制度。按照有关

的规则要求,一切纠纷都应该贯彻司法最终救济的原

则。当然, 学校与教师之间还是一种行政管理意义上

的关系,学校领域中的纠纷有其独特的属性, 不一定全

部适合于司法审查。但是,法院介入该领域的纠纷随

着司法实践的发展也是有可能的。主张有限度地引入

行政诉讼制度, 应该不宜对所有教育纠纷进行司法审

查,也就是说有关司法审查原则上应该限于形式的程

序的审查。法院在形式的程序的方面进行审查一方面

使学校领域有限度的引入行政诉讼领域, 另一方面能

够保障学校领域的相对独立和自由, 从而更有效的保

障教师的合法权益。

第四,注重对教师权益的程序法的保障。对教师

权益的保障不仅体现在实体法上, 而程序法的保障更

是对教师权益的有力保障。如果仅有实体法而无程序

法,那么法律赋予教师的权利就无法得以实现。在现

实生活中教师权利受到侵害而得不到救济的主要原因

之一就在于我国教师法中对教师权利的程序救济还很

薄弱。5教师法6中虽然规定了教师的申诉权利,但是

对教师权利的程序法的保护还是很薄弱。

第五,加强教师权益保障的执法监督。所谓教师

权利保障的执法监督是指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

公民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对教师管理过程中执法的合

法性所进行的检查和监督,这是一种专项执法监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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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创新过程中
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及对策

潘  科
(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社会科学系, 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5)

摘  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过程中, 要充分认识到自我革命的艰巨性。不只强调形式创新,

而且更要注重制度创新的政治效益和经济成本。要遏止制度寻租, 要做到两个结合, 实现制度的普遍化、科学化、

法律化。

关键词: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创新;方法; 研究

收稿日期: 2005 ) 09) 20

作者简介: 潘科( 1963 ) ) , 女,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社会科学系, 副教授。从事哲学、政治学、法学等方面

的教学与研究。

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

必须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
个代表0重要思想。我们在 21世纪推进理论创新及其

他各方面创新的时候, 都必须坚持这个根本方向和指

导思想。把制度创新同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

发展联系起来, 才能真正紧跟时代的进步潮流,坚持正

确的政治方向, 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

要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在理论创新中推进制

度创新。理论创新的源泉在实践。在实践中,尤其是

在历史大转折的过程中, 常常会发生主观与客观、认识

与实践的冲突, 就有一个如何在实践中重新认识自己

原有的经验和理论问题。因此,一个有作为的政党,要

投身于变革自然的社会的伟大实践, 善于倾听实践的

呼声, 把握实践的走向。不断破除阻碍发展创新的各

种旧思想、旧观念、旧意识,树立改革、开放、创新、发展

的新观念、新思想、新意识,核心是全球化发展的新理

学校管理人员在教师管理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非法

制化的倾向,严重侵犯了教师的合法权益,这实际上是

一种权力的滥用。/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

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0 ¼
因此, 在建立和健全教

师管理过程中的执法监督机制是教师权利的重要保

证。
注释:

¹ 黄崴,孟卫青. 英、美、法、德、日中小学校教师法律

地位的比较1J2. 比较教育研究, 2002, ( 6) 11- 15.

º劳凯声,郑新蓉等. 规矩方圆 ) ) ) 教育管理与法律1M2.

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 1997. 412.

»黄崴. 教育法学1M2.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194.

¼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 (上)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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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erfecting Legal Help System of Teachers Rights

Liang Mingwei

( School of Education, Beij ing Normal Univer si ty , Beij ing, 100875)

Abstract: Now adays teachers. rights can be violated by some infracted invasions, but current educat ion law s

prov ide few legal help for teachers. rights and lack valid legal help. T herefore, educat ion laws should be consummat-

ed according to the suitable circumstance. F irst ly , legal help should be the main w ay to guarantee the rights of teach-

ers; Secondly, the teacher arbitration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irdly, the procedure method of the teacher. s

right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Keywords: teachers. rights; legal help; law system

1432005年第 6期            继 续 教 育 研 究                


